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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部定点帮扶县农村科技帮扶

工作任务大纲

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正在执行2024年部定点帮扶县

农村科技帮扶项目。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海伦市、赣县区、于

都县、宁都县、兴国县、琼中县等6个部定点帮扶县，围绕

特色农产品种养殖技术和营销推广、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、

农业机械使用与维修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管理等方面开

展实用技术人才科技帮扶。科技司拟聘请1家承办机构，开

展自然资源部定点帮扶县农村科技帮扶工作。工作任务大纲

如下：

一、背景

（一）立项依据

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和总目标是

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，扎实推进乡村产业、人才、文化、生

态、组织振兴”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有力有效推进

乡村全面振兴的“路线图”，强调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，优

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，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等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本任务

依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“千村示范、万

村整治”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《自

然资源部2024年定点帮扶工作计划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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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落实好“开展各类实用技术人才培训”

任务，通过理论教学、案例分析和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，在

海伦市、赣县区、于都县、宁都县、兴国县、琼中县等6个

县开展特色农产品种养殖技术和营销推广、公共卫生服务和

医疗、农业机械使用与维修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管理等

相关领域的科技帮扶工作，逐步形成指导到人、帮扶到村镇、

带动全县发展的以点带面的农村科技帮扶工作格局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1.编制帮扶方案。通过深入调研，细化海伦市、赣县区、

于都县、宁都县、兴国县、琼中县等6个县在提升实用技术

人才能力方面的实际需求，并结合需求有针对性的选配帮扶

专家，编制帮扶方案。

2.开展科技帮扶。在海伦市重点开展农产品种植技术、

特色农产品营销推广等方面的帮扶；在赣县区重点开展农业

机械新技术应用与发展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帮扶；

在于都县重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

的帮扶；在宁都县重点开展大棚蔬菜种植技术、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等方面的帮扶；在兴国县重点开展村庄规划、现代绿

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的帮扶；在琼中县重点开展水稻种

植技术、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方面的帮扶。

3.总结验收。结合科技帮扶效果开展满意度调查和下一

步需求调研；总结帮扶成效，并形成帮扶总结报告。

三、专业资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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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应具备但不限于以下条件：

1.能够组成专门从事该项目的高效、稳定的团队，每个

帮扶县至少应组织相关领域的副高级职称以上专家1人，有

专门的教学和管理团队负责组织设计整体帮扶方案、协调师

资配置、组织教学实施、衔接帮扶管理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

2.具备承接农村科技帮扶的能力，具有丰富项目组织管

理经验和研究背景，能充分满足各地的科技帮扶需求,完成帮

扶目标。

四、预期成果及时间计划

（一）预期成果

1.在海伦市，面向种养殖户，开展“寒地黑土”特色农

产品种植及深加工，蔬菜大棚种植，大豆、玉米水稻种植，

大鹅等家禽养殖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帮扶，帮扶人次不少

于100人次。

2.在赣县区，面向果业技术人员、种植大户、营销人员、

电商或销售大户，开展柑橘种植技术，果品市场营销等方面

的帮扶，帮扶人次不少于280人次（线下100人，线上180人）。

3.在于都县，面向乡镇卫生医疗管理及技术人员、农业

技术干部、科教体局工作人员等，开展公共卫生医疗培训，

种养殖技能，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管理干部培训等方面的

帮扶，帮扶人次不少于400人次（线下100人，线上300人）。

4.在宁都县，面向乡镇卫生医疗管理及技术人员、农业

技术干部、种养加工户、工厂企业等，开展基本公共卫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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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农业技术，农产品深加工、品牌销售等方面的帮扶，帮

扶人次不少于300人次（线下100人，线上200人）。

5.在兴国县，面向农业技术干部、种养加工户、农业机

械技术人员、乡镇卫生医疗管理及技术人员等，开展种养殖

技能培训，农业机械使用与维修技术，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

的帮扶，帮扶人次不少于400人次（线下100人，线上300人）。

6.在琼中县，面向油茶种植户，开展油茶种植技术方面

的帮扶，帮扶人次不少于200人次。

7.帮扶效果明显，被帮扶的实用技术人才满意度达到

90%以上。

8.形成帮扶长效机制，回访跟踪前期帮扶成效，调研下

一步培训需求，为后期帮扶提供信息支撑。

9.全面总结科技帮扶成效，形成帮扶总结报告。

（二）时间计划

2024年9月-10月。

五、合同及付款计划

中标的机构将获得一份总价合同。合同金额将在合同签

署之后分期支付，具体付款安排如下：

1．合同签署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80%。

2．项目完成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20%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中标机构向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部定点帮扶县农村

科技帮扶项目负责人报告，并接受监督。科技发展司将为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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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本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。

帮扶期间，科技发展司将开展中期考核，掌握帮扶效果。

帮扶结束后科技发展司针对帮扶效果开展全面审查，确保帮

扶落到实效。


